关于组织申报大连“海创工程”
创业扶持资金的通知
 
尊敬的海外留学人员团体负责人：
“大连市海外学子尖端人才归国创业工程”（简称海创工程）是大连市委市政府为鼓励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来连创业而设立的，是贯彻落实“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（千人计划）”“辽宁省十百千高端人才引进工程”的具体措施。
“海创工程”通过提供创业资金扶持、环境配套服务、信息平台服务等手段，为海外留学人员来连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方案。获得“海创工程”创业扶持资金立项的项目，最高可得到200万元创业扶持资金、不低于200万元的创业投资、不低于200万元的资金担保或贷款贴息；对项目承担企业可获得连续三年免租金提供 100平方米 的办公场地，海外学子尖端人才连续三年免租金提供 100平方米 的生活公寓等政策扶持，并获得“辽宁省十百千高端人才引进工程”的推荐资格，经评审后获得省委省政府最高500万元的资金扶持，经推荐审批后获得“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（千人计划）”资金政策扶持。
“海创工程”的申报时间为 09年1月1日 至 3月31日 ，申报网址为www.chinaocs.com。
请贵团体发挥组织协调优势，协助我们做好“海创工程”创业扶持资金的申报工作。
此致
真诚的谢意！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市“海创工程”办公室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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